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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ATIONAL UNITED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
國家聯合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4）

有關上市地位之最新情況

聯交所有關復牌建議之決定
及對決定之覆核要求

儘管本公司已達成香港交易所先決條件及載於復牌建議內，上市部依然建議上市委
員會取消本公司證券上市地位，而上市委員會在並未向本公司提供作出陳述及陳
詞之公平機會的情況下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表示同意此建議。董事會認為，
上市部及上市委員會在處理取消本公司證券上市地位之行為和過程中濫用權力，
在處理過程中完全無視公平原則，對本公司非常不公平。

本公司正尋求資深大律師有關應對上市委員會可能採取的補救措施之法律意見。

在不損害本公司對處理我們案件的不公平程序提出投訴及╱或覆核權利情況下，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向聯交所提出正式要求，要求聯交所上市覆核委
員會根據上市規則第2B.06條對上市委員會決定進行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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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國家聯合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二零
一七年十月十日、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四日、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二日、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二零
一九年六月二十日、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九年七
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公佈（「該等公佈」）。除另有界定外，本公
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背景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聯交所向本公司發出函件，載列以下復牌條件（「香港交
易所先決條件」），而未能達成該等條件將導致本公司證券於聯交所除牌（「除牌」）：–

(i) 按照上市規則刊發所有未公佈之財務業績及處理任何審核修訂；及

(ii) 證明本公司已實施足夠內部監控制度。

誠如該等公佈所披露，本公司提交六月建議後，本公司收到聯交所之意見，並於二零
一九年七月三十日進一步向聯交所提交補充復牌建議（連同六月建議，統稱「復牌建
議」）。復牌建議主要基於香港交易所先決條件處理除牌事宜。

董事會認為，復牌建議表明本公司已充分滿足下文詳述之所有香港交易所先決條件，
因此本公司有權讓其股份在聯交所恢復買賣：－

(i) 刊發所有財務資料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刊發截至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所有未公佈年度業績，以及於二零一九年七月
二十六日刊發截至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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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處理審計不發表意見

本公司已處理並解決所有導致審計不發表意見之事宜。於復牌後，除對之前年度
的比較數據導致的審計資格問題不發表意見外，預期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審
計意見將不作修改。

(iii) 恢復充足內部監控制度

內部監控顧問弘信顧問有限公司確認，本公司已實施符合其向本集團提供之推
薦意見中之內部監控程序，以解決相關內部監控缺陷，並確認其於跟進審閱完成
後並未發現本集團任何重大內部監控缺陷。本公司相信，如今實施之內部監控審
閱及措施與新上市申請所採用之內部監控審閱及措施相符。

(iv) 由於新管理團隊完全變更，故概無管理誠信問題

本公司現任董事會及管理團隊已完全變更，且與於二零一五年出現問題交易時
之管理團隊並無關係。

聯交所提出之新附加復牌條件

最近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七日，上市部首次就上市規則第13.24條項下之足夠的業務運
作事宜（「足夠的業務運作事宜」）向本公司發出詢問並要求本公司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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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足夠的業務運作事宜為香港交易所先決條件以外的附加復牌條件。足夠
的業務運作事宜為上市部提出之新附加復牌條件，應與香港交易所先決條件及除牌
分開處理。這是因為足夠的業務運作事宜本身是一項複雜事宜，上市部需要深入了解
本集團之業務模式。鑒於問題的複雜性，本公司應獲提供與除牌截止期限無關的單獨
的截止期限以及作出詳細陳詞的機會。

本集團經營其汽車租賃服務及旅遊巴士租賃服務，擁有由860輛乘用車及760名司機，
以及額外30名員工組成的車隊。顯然，其營運規模頗大。客戶包括知名企業、國際學
校及政府部門。董事會認為，業務的真實性及本集團業務符合第13.24條毋庸置疑。

上市部建議

然而，在未與本公司進一步溝通之情況下，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市部知會
本公司其將根據上市規則第6.01A(2)(b)(ii)條建議上市委員會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
日取消本公司之上市地位（「上市部建議」）。

董事會對上市部並無通知本公司有關上市部建議的原因而感到震驚。上市部於該函件
內只是斷定「我們對 貴公司所提出之已履行所有復牌條件或 貴公司遵守第13.24

條之情況仍不滿意」。儘管本公司已要求上市部提供作出上述建議之理由，惟上市部
無視本公司之要求。

後來發現，上市部事實上已向上市委員會編製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的詳
細報告（「報告」），解釋將本公司除牌的理由。儘管本公司已要求上市部提供書面理
由，然而該報告直至上市委員會作出除牌決定後方才提供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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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已知會上市部，上市部建議乃有待根據第2B.06(1)條進行覆核之決定。
然而，上市部之回覆是有關取消上市地位之決定僅可由上市委員會根據第2A.08條作
出。因此，取消上市地位之決定不會令本公司有權於上市委員會覆核。上市部駁回了
本公司的抗議，決定向上市委員會單方面提出其意見及陳詞，且在本公司不在場的情
況下出席上市委員會聆訊。因此，本公司就只僅有一次在下一級別，上市覆核委員會
的覆核機會。

本公司認為上市部剝奪本公司參加就決定是否取消本公司之上市地位之上市委員聆
訊之權利實屬濫用職權，而該決定可能對本公司股東帶來不利影響。本公司之反對意
見基於：無論事項多麼微不足道，發行人均有兩次機會覆核上市部之任何決定，然而
當涉及到上市規則項下對發行人而言最為重要之事項一取消上市地位時，發行人僅
有一次覆核機會，這簡直荒謬無比，亦絕非上市規則之用意。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由於本公司對上市部不屑一顧的行為感到無助，故本公
司致函上市委員會主席，要求出席上市委員會聆訊，以向上市委員會成員作出口頭陳
詞並回答任何上市委員會成員可能提出之任何問題（「本公司之要求」）。

上市委員會聆訊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十七分左右，於上市委員會聆訊前不久，上市委
員會向本公司財務顧問發出電郵，邀請本公司派出代表前往聯交所參加上市委員會
聆訊。

董事會認為，該蓄意的臨時通知乃上市委員會假意迎合本公司之要求的虛偽行為，因
為（如此短的時間內）本公司不可能充分準備上市委員會的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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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保留本公司之地位，董事會派出本公司財務顧問及法律顧問於下午五時零五
分左右抵達聯交所辦公室，有意尋求上市委員會聆訊延期，理由是本公司需要更多時
間準備其陳詞。遺憾的是，本公司之代表隨即被要求於下午五時十五分離開，且沒有
解釋為何本公司不獲准於上市委員會之前作出口頭陳詞，而此乃上市委員會聆訊之
慣例。

董事會認為，上市委員會僅在上市部在場及陳詞之情況下開會並作出有關取消本公
司上市地位之重大決定而並沒有讓本公司向上市委員會成員作出陳述及陳詞，在程
序上並不公平。即使本公司獲准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向上市委員會作出陳述
及陳詞，本公司無論如何也無法在僅提前一個小時向本公司發出通知之情況下做到
為上市委員會聆訊作準備以及親身到達上市委員會聆訊之地點。

上市委員會決定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本公司收到聯交所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之函件，知
會本公司根據第6.01A(1)條，聯交所可能會取消證券已連續停牌18個月之發行人之上
市地位。根據第6.01A(2)(b)(ii)條，若發行人之證券買賣截至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已持
續停牌12個月或以上，則18個月期間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往前推6個月開始（並因
此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結束）。

聯交所認為，本公司證券已自二零一六年八月一日起停牌，且本公司未能於二零一九
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恢復證券買賣。因此，上市委員會決定根據第6.01A(2)條取消本公
司之上市地位（「上市委員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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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回應，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向上市委員會提出投訴。於二零一九年九月
五日，上市委員會作出以下回覆：(i)只有上市委員會有權決定是否取消上市發行人之
上市地位，惟受上市覆核委員會審核權所規限，就此而言，「上市委員會可以用其認
為合適之方式規管其會議」。根據上市規則，上市委員會毋須允許上市發行人出席正
在考慮及決定取消發行人上市地位之會議，發行人亦無權出席會議。在二零一九年八
月二十九日舉行的會議上，上市委員會正式考慮公司出席會議的要求，並決定公司之
出席屬不必要；及(ii)上市部之建議並非取消公司上市地位之決定，亦非所指稱之根
據第2B.06(1)條可予覆核之有關公司之決定。

本公司有關上市委員會濫用權力之意見

董事會認為，上市部及上市委員會在處理取消本公司證券上市地位之過程中之行為
濫用權力。

董事會注意到上市委員會特別建議本公司參閱第2A.08條，其中載有：

「上市委員會保留取消上市發行人上市地位的職權，意指除非上市委員會研究後認為
需要，否則上市發行人的上市地位不會被取消。」

儘管本公司並不反對上市委員會賦予取消公司上市地位之權力，然而本公司認為，上
市委員會僅能於正式召開之上市委員會聆訊上考慮涉及相關方提出的所有陳詞後行
使其權力。第2A.08條之內容沒有表明上市委員會可以不公平方式考慮事項，如拒絕
本公司出席聆訊會或拒絕本公司作出陳詞（尤其是本公司已提出要求情況下），同時
卻允許上市部出席上市委員會聆訊及作出陳詞並讓其回答上市委員會成員可能提出
的問題及對上市部本身之建議進行申辯及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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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強調，第2A.08條並不妨礙本公司出席上市委員會聆訊。事實上，即使上市委員
會有問題要向本公司澄清，拒絕本公司出席亦會剝奪上市委員會成員提出有關問題
之機會。無論此做法是否為上市部及上市委員會所接納的既定程序並不重要，因為該
做法顯然損害整個處理除牌決定之過程。

上市委員會認為其在上市委員會之聆訊程序中可以任意妄為的想法亦是完全誤解。
為了「以其認為合適的方式規管上市委員會聆訊」，上市委員會行事必須公平、公正
及一致。上市委員會有關取消本公司上市地位之聆訊之處理方式不公平且不公正，與
上市委員會聆訊之正常程序不一致。

此種行為並不公平，亦不公正，因為上市委員會聆訊所審議之事項乃影響本公司全體
股東福祉之最重要事項－取消上市地位。因此，上市委員會有責任向本公司及其顧問
提供機會向上市委員會作出充分陳述，如同就對上市公司作出非重大之決定而舉行
之其他上市委員會聆訊。對我們而言，本公司被剝奪了該基本權利。

此種行為並不一致，因為眾所周知，於任何上市委員會聆訊中，上市公司有權(i)向上
市委員會作出書面陳詞；(ii)收到上市部向上市委員會作出意見╱陳詞的副本；(iii)出
席上市委員會聆訊；(iv)向上市委員會成員作出口頭開展聆訊陳詞以及回應上市部的
意見╱陳詞；(v)回答上市委員會成員可能提出的問題；及(vi)向上市委員會成員作出
結束聆訊陳詞。本公司並不知悉上市部的陳詞，並在整個上市委員會聆訊中被排除在
外，在訴訟程序中嚴重損害本公司利益。

董事會認為上市部及上市委員會在處理過程中完全無視公平原則，對本公司非常不
公平。

本公司正尋求資深大律師有關應對上市委員會可能採取的補救措施之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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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市委員會決定進行覆核

在不損害本公司對處理我們案件的不公平程序提出投訴及╱或覆核權利情況下，本
公司已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向聯交所提出正式要求，要求聯交所上市覆核委員
會根據上市規則第2B.06條對上市委員會決定進行覆核。

股份繼續停牌

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一六年八月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
停直至另行通知。

承董事會命
國家聯合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紀開平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紀開平先生（主席）及郭培遠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安景文
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文先生、邱克先生及陳燕雲女士。


